
 

熱帶氣旋或暴雨警告信號發出時的安排  
 
 
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「極端情況」公布  
 

發出信號／公布時間  接待處  

於 接 待 處 辦 公 時 間 內 發 出  即 時 停 止 服 務  

於 上 午 9 時 前 發 出 並 持 續 生 效  暫 停 服 務  

於 下 午 3 時 或 之 前 解 除  盡 快 恢 復 辦 公  

 
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 
 

發出信號／公布時間  接待處  

於 接 待 處 辦 公 時 間 內 發 出  維 持 服 務  

於 上 午 9 時 前 發 出 並 持 續 生 效  暫 停 服 務  

於 下 午 3 時 或 之 前 解 除  盡 快 恢 復 辦 公  

 


